
製表日期：104年03月17日表27-3-0(101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八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31398 13958 65365 18339 2322 707 107554 71 4859 419684645929637 264650

第2分位 8024 5312 21866 7927 383 21 19547 13 2171 1199533801018763 175524

第3分位 6926 4776 19556 5885 228 22 16053 11 1806 489478521003163 191123

第4分位 7005 5522 14725 5628 176 25 18251 13 1016 37914845967243 227043

第5分位 7566 9828 2497 6374 371 19 39073 111 887 41834725901492 292794

合      計 60919 39396 124009 44153 3480 794 200478 219 10739 66443354474820298 1151134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